附件二
屏東縣111年度語文競賽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
	參賽
組別
	□ 國小學生組
□ 國中學生組
□ 高中學生組
□ 教師組
□ 社會組
	參賽
項目
	□國語朗讀        □國語演說

□閩南語朗讀      □閩南語演說

□客家語朗讀      □客家語演說

□英語朗讀        □英語演說

□客家語情境式演說□閩南語情境式演說

□原住民族語情境式演說

□作文            □寫字

□國語字音字形    □閩南語字音字形

□客家語字音字形

□原住民族語演說  □原住民族語朗讀


	參賽者姓名
	
	性別
	□ 男  □ 女

	就讀學校
/ 服務單位
	
	就讀年級
	年級
〈請填110學年度之年級〉

	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聲明：
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無償將個人參加「屏東縣111年度語文競賽」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 屏東縣政府，謹此聲明。
同意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同意人家長（監護人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中　華　民　國111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備註：
1、 本同意書每一位競賽員均需填寫，請自行影印本空白同意書後填寫，未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。
2、 「簽章處」應由參賽學生與其家長（監護人）本人親手用正楷字簽章（請清晰書寫，勿潦草）。

3、 教師組、社會組，「同意人家長（監護人）」欄，不需簽章。
附件三
111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分區初賽
閩南語、客家語、英語賽前公告項目之競賽內容
	語別
	組 別
	朗讀 篇目
	演說、情境式演說題目

	閩
南
語
	國小組
	(編號1)豆花
(編號2)好食好耍的四秀仔
(編號5)無聲的鼓勵
(編號6)阿母的土檨仔欉
	情境式演說

(當場抽題)

	
	國中組
	(編號1)幼稚園的門口埕
(編號4)青梅仔
(編號6)我真愛哭
(編號7)厝鳥仔來開講
	情境式演說

(當場抽題)

	
	教師組
	(編號1)鹹酸甜的事務組

(編號2)斷翼的天使
(編號4)無常是生活的導師

(編號7)阿爸的心事

(編號9)離別再練習

(編號11)囡仔
	演說

(當場抽題)

	客
家
語
	國小組
	(編號1)避暑
(編號3)阿姆个鹹粥
(編號5)蘋果

(編號6)賣菜
	情境式演說

(當場抽題)

	
	國中組
	(編號2)學泅水
(編號3)拈田螺
(編號6)放蝦籠
(編號7)大樹下
	情境式演說

(當場抽題)

	
	教師組
	(編號2)打粄
(編號3)得人驚

(編號6)無共樣个粽仔

(編號9)交流道

(編號10)遶山花

(編號12)公園肚个烏心石
	演說

(當場抽題)

	英語
	國小組
	(題目另行公告)
	

	
	國中組
	
	(題目另行公告)


· 備註：閩南語、客家語之三組朗讀篇目內容，請至110年度全國語文競賽專屬網站下載，網址：https://language110.eduweb.tw/Module/Question/Index.php?QuestionCate_ID=2
· 備註：閩南語、客家語教師組朗讀篇目內容，請至109年度全國語文競賽專屬網站下載，網址：https://language109.eduweb.tw/Module/Question/Index.php?QuestionCate_ID=6
附件四
中華民國111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屏東區初賽申訴書
	申訴單位
	

	競賽項目
	

	競賽組別
	

	申訴理由
	

	申訴依據
	

	評議結果
	

	申評會
委員簽章
	

	送交時間
	 年    月     日   午    時    分

	送交單位
	中華民國111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屏東區初賽承辦學校


領隊或競賽單位代表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附件五
111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
一、各組競賽員應於競賽當日上午8時至公館國小報到檢錄及抽籤。

二、賽程表將於報名人數確定後，依人數多寡排定，公告於公館國小網站。朗讀及演說項目之陪同教師及家長，可至各指定之休息室等候學生。
三、演說及朗讀項目各組比賽在各場賽程完畢後，由評審進行講評。

四、競賽員不得攜帶行動電話〈手機〉、呼叫器及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之電子器材等物品進場，違者取消競賽員資格。若自行攜帶計時器，需不具聲響功能者，於比賽期間內，計時器若發出任何聲響影響比賽進行者，取消該競賽員資格。
五、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：

    (一)國小、國中及高中學生組競賽員，比賽時不可穿著校服或足以辨識學校校名之符號、標誌參賽，違者視同表演賽，不計成績。

(二)各競賽員一律於演說前30分鐘抽題，抽題後，必須進入預備席就座，可帶筆、白紙及演說參考書面資料，但不得與他人交談。

    (三)聞呼號後應即登台演講，如連續唱名3次未應答者，以棄權論。因未上台者已排入序號，這段時間台上無人演講，時間應繼續計算，時間到始能呼叫下一號上台，以保障參賽者準備足夠30分鐘之權益。

    (四)演講題目與所抽之講題不符者，視同表演，不予計分。
(五)演講時間剩1分鐘，會響一短鈴聲提醒，時間到會響一長鈴聲。

    (六)競賽員開口說話即開始計時直到結束，使用時間不足或超過，每半分鐘由監場工作人員扣均一標準分數1分（複賽有3位評審，總分扣3分），不足半分鐘者，以半分鐘計算。例：國小學生組演說時間為4-5分鐘，若是3分31秒-3分59秒之間下台扣總分3分；3分01秒-3分29秒下台扣總分6分，依此類推。

六、情境式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：

    (一)國小、國中及高中學生組競賽員，比賽時不可穿著校服或足以辨識學校校名之符號、標誌參賽，違者視同表演賽，不計成績。

(二)各競賽員一律於於競賽員登臺前30分鐘，當場親手抽定。抽題後，必須進入預備席就座，可帶筆、白紙及演說參考書面資料，但不得與他人交談。

    (三)聞呼號後應即登台演講，如連續唱名3次未應答者，以棄權論。因未上台者已排入序號，這段時間台上無人演講，時間應繼續計算，時間到始能呼叫下一號上台，以保障參賽者準備足夠30分鐘之權益。

    (四)演講就圖片表述：國小學生組、國中學生組，每人限2至3分鐘。高中學生組，每人限3至4分鐘。

    (五)提問：各組每人均限2分鐘。各語言各組競賽員演說完畢後，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，以該競賽項目之語別(種)向競賽員進行提問。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1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；惟誤差在3秒內者，考量按鈴操作，不予扣分。
(五)演講時間剩半分鐘，會響一短鈴聲提醒，時間到會響一長鈴聲。

    (六)競賽員開口說話即開始計時直到結束，使用時間不足或超過，每半分鐘由監場工作人員扣均一標準分數1分（複賽有3位評審，總分扣3分），不足半分鐘者，以半分鐘計算。例：國小學生組演說時間為2-3分鐘，若是1分31秒-1分59秒之間下台扣總分3分；1分01秒-1分29秒下台扣總分6分，依此類推。

七、朗讀競賽員注意事項：

    (一)國小、國中及高中學生組競賽員，比賽時不可穿著校服或足以辨識學校校名之符號、標誌參賽，違者視同表演賽，不計成績。

    (二) 國小、國中及高中學生組一律於朗讀前8分鐘抽題，教師組、社會組於朗讀前8分鐘抽題，領到題卷後應即進入預備席就座，靜候呼號，不得跟其他人員交談。

    (三)競賽員抽到題卷後，競賽員可帶字典、辭典進場，可用筆在題卷上加註注音或符號。除字典、辭典外，其他書籍或閩、客、英語、原住民族語事先練習之朗讀稿不得攜帶進場。

    (四)聞呼號後應即上台朗讀，如連續唱名3次未應答者，以棄權論。因未上台者已排入序號，這段時間台上無人朗讀，時間應繼續計算，時間到始能呼叫下一號上台，以保障參賽者準備足夠時間之權益。

    (五)競賽時間：國小、國中及高中學生組毎人限時4分鐘，教師組、社會組毎人限時4分鐘，時間一到鈴聲響即應下台。無論文章有沒有讀完均不扣分。

八、國語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：

(1) 各組競賽員應於競賽前5分鐘入場，聽候監場人員宣布競賽員應注意事項，並檢查試卷編號與競賽員編號是否相同。在聽到監場員發『開始』口令時，始得翻閱題卷作答。競賽時間一律以10分鐘為限（正式比賽開始時，遲到者不可再入場，以棄權論）。

(2) 如為破音字，應直接注破讀的音，不必加注本音。

(3) 填寫題卷時，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（限藍、黑色），字體一律書寫標準字體。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，塗改一律不給分。

(4) 競賽時間屆滿，聞監場員發『時間到』口令，應即停筆不得繼續填寫，待工作人員收完題卷，即可離場。

九、閩語、客語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：

(1) 各組競賽員應於競賽前5分鐘入場，聽候監場人員宣布競賽員應注意事項，並檢查試卷編號與競賽員編號是否相同。在聽到監場員發『開始』口令時，始得翻閱題卷作答。競賽時間一律以15分鐘為限（正式比賽開始時，遲到者不可再入場，以棄權論）。

（二）各組均為200字（漢字書寫標音、標音書寫漢字各100字）。

（三）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。

（四）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

（五）競賽時間屆滿，聞監場員發『時間到』口令，應即停筆不得繼續填寫，待工作人員收完題卷，即可離場。

十、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：

    (一) 各組競賽員應於競賽前5分鐘入場，聽候監場人員宣布競賽員應注意事項，並檢查作文題本編號與競賽員編號是否相同。在聽到監場員發『開始』口令時，始得翻閱作文題本。作文時間各組一律以90分鐘為限（超過10分鐘未入場者，以棄權論）。

    (二) 作文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。

    (三) 試卷不得書寫姓名、校名或代表單位名稱。

    (四) 除題本外不另發白紙，競賽員可利用封面裡空白處寫大綱。

   （五）競賽時間屆滿，聞監場員發『時間到』口令，應即停筆不得繼續寫作，待工作人員收完題本，即可離場。若在時間結束前寫完欲離場，請將作文本留在桌上，可提早出場。

   （六）國語作文、英語作文各組競賽員作品著作權屬主辦單位所有，各組第一名作品將公布於公館國小語文競賽網站。

十一、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：

    (一) 各組競賽員應於競賽前5分鐘入場，準備用具，聽候監場人員宣布競賽員應注意事項，並檢查試卷編號與競賽員編號是否相同。試卷上不得書寫姓名、校名或代表之單位名稱。

    (二) 時間開始時，始得翻開試題紙，競賽時間各組一律以50分鐘為限（超過10分鐘未入場者，以棄權論；逾時不繳卷者，不予計分）。

    (三) 寫字一律用毛筆，依照題紙書寫，不必加標點符號。

    (四) 寫字用紙由大會供給，以1張為限，用其他紙張書寫者，不予計分。

(5) 凡未寫完或有錯別字，均依規定扣分。

(6) 各組競賽員作品著作權屬主辦單位所有，各組第一名作品將公布於公館國小語文競賽網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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